附件
	灌南县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调整表

	序号
	去  世  人  员    情    况
	享  受  补  助  人  员  情  况
	备 注

	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参加   工作   时间
	去世     时间
	人员类别（去世时为离休/建国前老工人/退休/在职人员）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   年月
	与去世人员的关系（去世人员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等）
	经审核是否仍符合遗属补助对象  资格
	是否重复领取工伤保险供养亲属  抚恤金
	补助标准（元/月）
	执行时间（2017年11月前领取遗属补助的人员自2017年11月起执行，之后人员以实际领取补助时间为准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调整前
	调整后
	月增资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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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单位意见
	主管部门意见
	人社部门意见
	

	情  况  属  实
	情  况  属  实
	标  准  无  误

	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
	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
	
	　
	

	  年   月   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、报审时请携带以下材料：（1）2012年10月调整遗属补助标准的审核表原件、2012年10月以后新办遗属补助人员的《职工死亡后其供养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审核花名册》以及其它相关材料。（2）各单位、主管部门出具其健在且仍符合遗属补助对象资格的证明，其中年满18周岁的在校学生还应由所在学校出具学籍证明。

	2、表格中“经审核是否仍符合遗属补助对象资格”填“是”、“是否重复领取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”填“否”的人员，方能申报调标。

	3、此表一式四份，单位、主管部门、人社部门、补助发放部门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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